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42號

原      告  華城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逸晟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何宗憲  

            許雯琳  

被      告  廖怡柔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游正曄律師

            林禹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0年5月17日受僱於原告，在原告營

運部-服務規劃課，擔任營運管理師，負責站點營運管理、

車廠合作、維運排除與客戶服務流程制定，亦擔任內部系統

建置與教育訓練之主責人員，並簽署勞動契約在案（下稱系

爭契約），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5項第6款清楚載明「離職後

兩年內不得兼業或從事與公司營業項目相同或近似之競業工

作」，而後債務人並於112年11月15日自原告離職。詎料原

告接獲113年7月11日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來函時，於其中

所檢附之會議記錄簽到表中，發現被告竟於同為競爭同業之

訴外人特爾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特爾電力公司）代理人

欄位中親筆簽名「廖怡柔」三字，原告始驚覺被告現受雇於

特爾電力公司，已明顯違反兩造系爭契約第7條有關競業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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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於離職後兩年內不得從事與公司營業項目相同或近似之

競業工作之規定。故原告於113年8月27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

告，請求被告三日內終止與特爾電力公司之勞動契約，卻遲

遲未獲置理，致損害持續擴大。特爾電力公司與原告所經營

之營業項目，同為電動車充電站及家用充電樁，兩者於市場

上係極為競爭之同業關係，被告於離職後兩年內任職於特爾

電力公司，非但違反與原告上開競業禁止之規定，亦有侵害

營業秘密之虞，原告爰依系爭契約第7 條第5 項第3 、6

款，法律效果應適用原告內部規章懲處即競業禁止合約書

（下稱系爭合約書），請求被告給付在職期間月薪之10倍違

約金，共計新台幣（下同）446,190元整，以填補因被告違

反禁業禁止之行為導致原告所受之損害。併聲明：被告應給

付原告446,190元。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合約書僅是原告片面擬訂有關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之書

面範例而已，也只有甲方有具體載明締約主體為原告，至於

乙方乃是全面空白，亦無載明簽約日期為何，兩造並無成立

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之意思表示合致，又原告迄今既未提出

有兩造簽署之系爭合約書，如何得以據此向被告主張有系爭

合約書條款之適用，並主張被告有違反競業禁止之內容而逕

向被告請求支付違約金。

　㈡又即便認為兩造間有簽署系爭合約書，然系爭合約書未合乎

勞基法第9-1條第1項所列各項要件，按同條第3項應為無

效，被告自無離職後競業禁止義務，更遑論負擔任何損害賠

償責任。另原告並未舉證有何值得保護之營業秘密存在，被

告於特爾電力公司工作內容主要係關於軟體之維護更新與追

蹤，顯與其於原告任職時所負責之客服相關工作毫無任何關

聯，難認被告於特爾電力公司任職有何違反競業禁止條款之

情事，又原告從未給付合理補償給予被告，故系爭合約書屬

原告所制定之定型化契約，並有片面加重被告責任及使被告

離職後之工作權、生存權、自由權受到限制之情事，依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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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247條之1第2、3款規定系爭合約書應歸於無效乃自始、

確定、當然無效，誠無可能因原告嗣後才表達願意給付補償

而治癒瑕疵。

　㈢縱認兩造有簽署系爭合約書，且被告並有違反競業禁止約定

之情事，然觀之被告於原告離職後未給予被告補償金，且任

職期間僅係基層員工，每月薪資4萬4,619元等情，原告公司

請求44萬6,190元之損害賠償費用顯屬過高，請依照民法第2

52條規定予以酌減等語，資為抗辯。　　　

　㈣併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判斷如下：

　㈠按「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應以書面為之，且應詳細記載

本法第九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之內容，並由雇

主與勞工簽章，各執一份。」，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施行細則第7-1條定有明文。查系爭合約書（見本院113年度

司促字第31769號卷第31頁），依其內容僅是原告片面擬訂

有關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之書面範例，其上只有甲方即原告

有具體載明締約主體為原告，至於乙方則係空白，亦未載明

簽約日期為何，僅係空白合約書，實無法證明兩造間有成立

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之意思表示合致，雖原告又稱依公司內

部網站之公告事項第2點：「經2022第一次例行性晉升辦理

後，本次第10-1階以上例行性晉升，可晉升名額為全公司6

名。」、第7點：「相關規定參照附件檔案及標準書執

行。」，被告當時因符合公告晉升資格，業經晉升在案，自

應遵守相關附件，包含系爭合約書之約定云云，並據提出原

告內部網站之公告畫面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131、133

頁），然觀其內容並無法看出被告是否為晉升之員工，亦未

見公告事項第七點所示之附檔與標準書之內容，則原告據此

認定被告有簽署或同意受競業禁止之合約之拘束，尚乏所

據，況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依前開勞基法施行細則第7-

1條，兩造應各留存一份並均署名簽章，然系爭合約書並未

經被告簽章，原告並未踐行該等法定程序，則被告自不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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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合約書第5條效力所拘束。故原告以兩造簽立之系爭契約

第7 條第5 項第3、6 款，並適用原告內部規章懲處即系爭

合約書，請求被告給付在職期間月薪之10倍違約金，依上說

明，實不足憑採。

　㈡第按未符合下列規定者，雇主不得與勞工為離職後競業禁止

之約定：一、雇主有應受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二、勞工擔

任之職位或職務，能接觸或使用雇主之營業秘密。三、競業

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及就業對象，未逾合理

範疇。四、雇主對勞工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受損失有合理補

償。違反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者，其約定無效，勞基法第9

條之1第1項及第3項定有明文。而勞基法第9條之1第1項第4

款所定之合理補償，應就下列事項綜合考量：一、每月補償

金額不低於勞工離職時一個月平均工資百分之五十。二、補

償金額足以維持勞工離職後競業禁止期間之生活所需。三、

補償金額與勞工遵守競業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範圍

及就業對象之範疇所受損失相當。四、其他與判斷補償基準

合理性有關之事項。前項合理補償，應約定離職後一次預為

給付或按月給付。同法施行細則第7-3條亦定有明文。而

查，系爭合約書第7條固規定：「乙方若因本合約在二年內

求職有困難，舉證經甲方判定合理，且確認乙方無法轉業

時，甲方得依離職前六個月平均全薪薪資之百分之六十支付

作為失業補償金」等語，然系爭合約書兩造並未合意簽立，

業已認定如前，且原告於被告在職期間並未依僱傭契約約款

支付補償性工資，兩造於被告離職時復未另行約定原告應按

月給付被告補償金，即難認系爭合約書中之競業禁止條款合

於勞基法所規定之要件，被告所受損失既未獲合理補償，參

照前揭法條規定，系爭合約書競業禁止條款約定有違反勞基

法第9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的情事，即屬無效。

　㈢末查，原告嗣雖在113年9月26日調解期日當下表達願意給付

補償云云，固據提出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乙

份可參（見本院卷第57、58頁），然此並非在原告離職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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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者，而是被告離職後幾近快一年於調解時始提及，故系

爭合約書在原告離職時即因不符勞基法第9-1條第1項第4款

要件，而依同條第3項無效，且無效性質乃是自始、確定、

當然者，要無可能因嗣後原告表達願意給付補償而治癒瑕

疵，則原告上情所陳，亦不足憑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7 條第5 項第3、6 款，並適

用原告內部規章懲處即系爭合約書，請求被告給付原告446,

19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未經

　　援用之證據及聲請調查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

　　影響本判決之結果，不逐一詳予論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靜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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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42號
原      告  華城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逸晟  


訴訟代理人  何宗憲  
            許雯琳  
被      告  廖怡柔  


訴訟代理人  游正曄律師
            林禹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0年5月17日受僱於原告，在原告營運部-服務規劃課，擔任營運管理師，負責站點營運管理、車廠合作、維運排除與客戶服務流程制定，亦擔任內部系統建置與教育訓練之主責人員，並簽署勞動契約在案（下稱系爭契約），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5項第6款清楚載明「離職後兩年內不得兼業或從事與公司營業項目相同或近似之競業工作」，而後債務人並於112年11月15日自原告離職。詎料原告接獲113年7月11日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來函時，於其中所檢附之會議記錄簽到表中，發現被告竟於同為競爭同業之訴外人特爾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特爾電力公司）代理人欄位中親筆簽名「廖怡柔」三字，原告始驚覺被告現受雇於特爾電力公司，已明顯違反兩造系爭契約第7條有關競業禁止，於離職後兩年內不得從事與公司營業項目相同或近似之競業工作之規定。故原告於113年8月27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請求被告三日內終止與特爾電力公司之勞動契約，卻遲遲未獲置理，致損害持續擴大。特爾電力公司與原告所經營之營業項目，同為電動車充電站及家用充電樁，兩者於市場上係極為競爭之同業關係，被告於離職後兩年內任職於特爾電力公司，非但違反與原告上開競業禁止之規定，亦有侵害營業秘密之虞，原告爰依系爭契約第7 條第5 項第3 、6款，法律效果應適用原告內部規章懲處即競業禁止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書），請求被告給付在職期間月薪之10倍違約金，共計新台幣（下同）446,190元整，以填補因被告違反禁業禁止之行為導致原告所受之損害。併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46,190元。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合約書僅是原告片面擬訂有關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之書面範例而已，也只有甲方有具體載明締約主體為原告，至於乙方乃是全面空白，亦無載明簽約日期為何，兩造並無成立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之意思表示合致，又原告迄今既未提出有兩造簽署之系爭合約書，如何得以據此向被告主張有系爭合約書條款之適用，並主張被告有違反競業禁止之內容而逕向被告請求支付違約金。
　㈡又即便認為兩造間有簽署系爭合約書，然系爭合約書未合乎勞基法第9-1條第1項所列各項要件，按同條第3項應為無效，被告自無離職後競業禁止義務，更遑論負擔任何損害賠償責任。另原告並未舉證有何值得保護之營業秘密存在，被告於特爾電力公司工作內容主要係關於軟體之維護更新與追蹤，顯與其於原告任職時所負責之客服相關工作毫無任何關聯，難認被告於特爾電力公司任職有何違反競業禁止條款之情事，又原告從未給付合理補償給予被告，故系爭合約書屬原告所制定之定型化契約，並有片面加重被告責任及使被告離職後之工作權、生存權、自由權受到限制之情事，依照民法第247條之1第2、3款規定系爭合約書應歸於無效乃自始、確定、當然無效，誠無可能因原告嗣後才表達願意給付補償而治癒瑕疵。
　㈢縱認兩造有簽署系爭合約書，且被告並有違反競業禁止約定之情事，然觀之被告於原告離職後未給予被告補償金，且任職期間僅係基層員工，每月薪資4萬4,619元等情，原告公司請求44萬6,190元之損害賠償費用顯屬過高，請依照民法第252條規定予以酌減等語，資為抗辯。　　　
　㈣併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判斷如下：
　㈠按「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應以書面為之，且應詳細記載本法第九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之內容，並由雇主與勞工簽章，各執一份。」，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施行細則第7-1條定有明文。查系爭合約書（見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31769號卷第31頁），依其內容僅是原告片面擬訂有關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之書面範例，其上只有甲方即原告有具體載明締約主體為原告，至於乙方則係空白，亦未載明簽約日期為何，僅係空白合約書，實無法證明兩造間有成立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之意思表示合致，雖原告又稱依公司內部網站之公告事項第2點：「經2022第一次例行性晉升辦理後，本次第10-1階以上例行性晉升，可晉升名額為全公司6名。」、第7點：「相關規定參照附件檔案及標準書執行。」，被告當時因符合公告晉升資格，業經晉升在案，自應遵守相關附件，包含系爭合約書之約定云云，並據提出原告內部網站之公告畫面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131、133頁），然觀其內容並無法看出被告是否為晉升之員工，亦未見公告事項第七點所示之附檔與標準書之內容，則原告據此認定被告有簽署或同意受競業禁止之合約之拘束，尚乏所據，況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依前開勞基法施行細則第7-1條，兩造應各留存一份並均署名簽章，然系爭合約書並未經被告簽章，原告並未踐行該等法定程序，則被告自不受系爭合約書第5條效力所拘束。故原告以兩造簽立之系爭契約第7 條第5 項第3、6 款，並適用原告內部規章懲處即系爭合約書，請求被告給付在職期間月薪之10倍違約金，依上說明，實不足憑採。
　㈡第按未符合下列規定者，雇主不得與勞工為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一、雇主有應受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二、勞工擔任之職位或職務，能接觸或使用雇主之營業秘密。三、競業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及就業對象，未逾合理範疇。四、雇主對勞工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受損失有合理補償。違反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者，其約定無效，勞基法第9條之1第1項及第3項定有明文。而勞基法第9條之1第1項第4款所定之合理補償，應就下列事項綜合考量：一、每月補償金額不低於勞工離職時一個月平均工資百分之五十。二、補償金額足以維持勞工離職後競業禁止期間之生活所需。三、補償金額與勞工遵守競業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範圍及就業對象之範疇所受損失相當。四、其他與判斷補償基準合理性有關之事項。前項合理補償，應約定離職後一次預為給付或按月給付。同法施行細則第7-3條亦定有明文。而查，系爭合約書第7條固規定：「乙方若因本合約在二年內求職有困難，舉證經甲方判定合理，且確認乙方無法轉業時，甲方得依離職前六個月平均全薪薪資之百分之六十支付作為失業補償金」等語，然系爭合約書兩造並未合意簽立，業已認定如前，且原告於被告在職期間並未依僱傭契約約款支付補償性工資，兩造於被告離職時復未另行約定原告應按月給付被告補償金，即難認系爭合約書中之競業禁止條款合於勞基法所規定之要件，被告所受損失既未獲合理補償，參照前揭法條規定，系爭合約書競業禁止條款約定有違反勞基法第9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的情事，即屬無效。
　㈢末查，原告嗣雖在113年9月26日調解期日當下表達願意給付補償云云，固據提出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乙份可參（見本院卷第57、58頁），然此並非在原告離職後就給付者，而是被告離職後幾近快一年於調解時始提及，故系爭合約書在原告離職時即因不符勞基法第9-1條第1項第4款要件，而依同條第3項無效，且無效性質乃是自始、確定、當然者，要無可能因嗣後原告表達願意給付補償而治癒瑕疵，則原告上情所陳，亦不足憑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7 條第5 項第3、6 款，並適用原告內部規章懲處即系爭合約書，請求被告給付原告446,19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未經
　　援用之證據及聲請調查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
　　影響本判決之結果，不逐一詳予論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靜鑫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42號

原      告  華城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逸晟  



訴訟代理人  何宗憲  

            許雯琳  

被      告  廖怡柔  



訴訟代理人  游正曄律師

            林禹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0年5月17日受僱於原告，在原告營

    運部-服務規劃課，擔任營運管理師，負責站點營運管理、

    車廠合作、維運排除與客戶服務流程制定，亦擔任內部系統

    建置與教育訓練之主責人員，並簽署勞動契約在案（下稱系

    爭契約），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5項第6款清楚載明「離職後

    兩年內不得兼業或從事與公司營業項目相同或近似之競業工

    作」，而後債務人並於112年11月15日自原告離職。詎料原

    告接獲113年7月11日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來函時，於其中

    所檢附之會議記錄簽到表中，發現被告竟於同為競爭同業之

    訴外人特爾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特爾電力公司）代理人

    欄位中親筆簽名「廖怡柔」三字，原告始驚覺被告現受雇於

    特爾電力公司，已明顯違反兩造系爭契約第7條有關競業禁

    止，於離職後兩年內不得從事與公司營業項目相同或近似之

    競業工作之規定。故原告於113年8月27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

    告，請求被告三日內終止與特爾電力公司之勞動契約，卻遲

    遲未獲置理，致損害持續擴大。特爾電力公司與原告所經營

    之營業項目，同為電動車充電站及家用充電樁，兩者於市場

    上係極為競爭之同業關係，被告於離職後兩年內任職於特爾

    電力公司，非但違反與原告上開競業禁止之規定，亦有侵害

    營業秘密之虞，原告爰依系爭契約第7 條第5 項第3 、6款

    ，法律效果應適用原告內部規章懲處即競業禁止合約書（下

    稱系爭合約書），請求被告給付在職期間月薪之10倍違約金

    ，共計新台幣（下同）446,190元整，以填補因被告違反禁

    業禁止之行為導致原告所受之損害。併聲明：被告應給付原

    告446,190元。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合約書僅是原告片面擬訂有關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之書

    面範例而已，也只有甲方有具體載明締約主體為原告，至於

    乙方乃是全面空白，亦無載明簽約日期為何，兩造並無成立

    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之意思表示合致，又原告迄今既未提出

    有兩造簽署之系爭合約書，如何得以據此向被告主張有系爭

    合約書條款之適用，並主張被告有違反競業禁止之內容而逕

    向被告請求支付違約金。

　㈡又即便認為兩造間有簽署系爭合約書，然系爭合約書未合乎

    勞基法第9-1條第1項所列各項要件，按同條第3項應為無效

    ，被告自無離職後競業禁止義務，更遑論負擔任何損害賠償

    責任。另原告並未舉證有何值得保護之營業秘密存在，被告

    於特爾電力公司工作內容主要係關於軟體之維護更新與追蹤

    ，顯與其於原告任職時所負責之客服相關工作毫無任何關聯

    ，難認被告於特爾電力公司任職有何違反競業禁止條款之情

    事，又原告從未給付合理補償給予被告，故系爭合約書屬原

    告所制定之定型化契約，並有片面加重被告責任及使被告離

    職後之工作權、生存權、自由權受到限制之情事，依照民法

    第247條之1第2、3款規定系爭合約書應歸於無效乃自始、確

    定、當然無效，誠無可能因原告嗣後才表達願意給付補償而

    治癒瑕疵。

　㈢縱認兩造有簽署系爭合約書，且被告並有違反競業禁止約定

    之情事，然觀之被告於原告離職後未給予被告補償金，且任

    職期間僅係基層員工，每月薪資4萬4,619元等情，原告公司

    請求44萬6,190元之損害賠償費用顯屬過高，請依照民法第2

    52條規定予以酌減等語，資為抗辯。　　　

　㈣併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判斷如下：

　㈠按「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應以書面為之，且應詳細記載

    本法第九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之內容，並由雇

    主與勞工簽章，各執一份。」，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施行細則第7-1條定有明文。查系爭合約書（見本院113年度

    司促字第31769號卷第31頁），依其內容僅是原告片面擬訂

    有關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之書面範例，其上只有甲方即原告

    有具體載明締約主體為原告，至於乙方則係空白，亦未載明

    簽約日期為何，僅係空白合約書，實無法證明兩造間有成立

    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之意思表示合致，雖原告又稱依公司內

    部網站之公告事項第2點：「經2022第一次例行性晉升辦理

    後，本次第10-1階以上例行性晉升，可晉升名額為全公司6

    名。」、第7點：「相關規定參照附件檔案及標準書執行。

    」，被告當時因符合公告晉升資格，業經晉升在案，自應遵

    守相關附件，包含系爭合約書之約定云云，並據提出原告內

    部網站之公告畫面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131、133頁），然

    觀其內容並無法看出被告是否為晉升之員工，亦未見公告事

    項第七點所示之附檔與標準書之內容，則原告據此認定被告

    有簽署或同意受競業禁止之合約之拘束，尚乏所據，況離職

    後競業禁止之約定，依前開勞基法施行細則第7-1條，兩造

    應各留存一份並均署名簽章，然系爭合約書並未經被告簽章

    ，原告並未踐行該等法定程序，則被告自不受系爭合約書第

    5條效力所拘束。故原告以兩造簽立之系爭契約第7 條第5 

    項第3、6 款，並適用原告內部規章懲處即系爭合約書，請

    求被告給付在職期間月薪之10倍違約金，依上說明，實不足

    憑採。

　㈡第按未符合下列規定者，雇主不得與勞工為離職後競業禁止

    之約定：一、雇主有應受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二、勞工擔

    任之職位或職務，能接觸或使用雇主之營業秘密。三、競業

    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及就業對象，未逾合理

    範疇。四、雇主對勞工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受損失有合理補

    償。違反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者，其約定無效，勞基法第9

    條之1第1項及第3項定有明文。而勞基法第9條之1第1項第4

    款所定之合理補償，應就下列事項綜合考量：一、每月補償

    金額不低於勞工離職時一個月平均工資百分之五十。二、補

    償金額足以維持勞工離職後競業禁止期間之生活所需。三、

    補償金額與勞工遵守競業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範圍

    及就業對象之範疇所受損失相當。四、其他與判斷補償基準

    合理性有關之事項。前項合理補償，應約定離職後一次預為

    給付或按月給付。同法施行細則第7-3條亦定有明文。而查

    ，系爭合約書第7條固規定：「乙方若因本合約在二年內求

    職有困難，舉證經甲方判定合理，且確認乙方無法轉業時，

    甲方得依離職前六個月平均全薪薪資之百分之六十支付作為

    失業補償金」等語，然系爭合約書兩造並未合意簽立，業已

    認定如前，且原告於被告在職期間並未依僱傭契約約款支付

    補償性工資，兩造於被告離職時復未另行約定原告應按月給

    付被告補償金，即難認系爭合約書中之競業禁止條款合於勞

    基法所規定之要件，被告所受損失既未獲合理補償，參照前

    揭法條規定，系爭合約書競業禁止條款約定有違反勞基法第

    9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的情事，即屬無效。

　㈢末查，原告嗣雖在113年9月26日調解期日當下表達願意給付

    補償云云，固據提出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乙

    份可參（見本院卷第57、58頁），然此並非在原告離職後就

    給付者，而是被告離職後幾近快一年於調解時始提及，故系

    爭合約書在原告離職時即因不符勞基法第9-1條第1項第4款

    要件，而依同條第3項無效，且無效性質乃是自始、確定、

    當然者，要無可能因嗣後原告表達願意給付補償而治癒瑕疵

    ，則原告上情所陳，亦不足憑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7 條第5 項第3、6 款，並適

    用原告內部規章懲處即系爭合約書，請求被告給付原告446,

    19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未經

　　援用之證據及聲請調查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

　　影響本判決之結果，不逐一詳予論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靜鑫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42號

原      告  華城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逸晟  



訴訟代理人  何宗憲  

            許雯琳  

被      告  廖怡柔  



訴訟代理人  游正曄律師

            林禹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0年5月17日受僱於原告，在原告營運部-服務規劃課，擔任營運管理師，負責站點營運管理、車廠合作、維運排除與客戶服務流程制定，亦擔任內部系統建置與教育訓練之主責人員，並簽署勞動契約在案（下稱系爭契約），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5項第6款清楚載明「離職後兩年內不得兼業或從事與公司營業項目相同或近似之競業工作」，而後債務人並於112年11月15日自原告離職。詎料原告接獲113年7月11日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來函時，於其中所檢附之會議記錄簽到表中，發現被告竟於同為競爭同業之訴外人特爾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特爾電力公司）代理人欄位中親筆簽名「廖怡柔」三字，原告始驚覺被告現受雇於特爾電力公司，已明顯違反兩造系爭契約第7條有關競業禁止，於離職後兩年內不得從事與公司營業項目相同或近似之競業工作之規定。故原告於113年8月27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請求被告三日內終止與特爾電力公司之勞動契約，卻遲遲未獲置理，致損害持續擴大。特爾電力公司與原告所經營之營業項目，同為電動車充電站及家用充電樁，兩者於市場上係極為競爭之同業關係，被告於離職後兩年內任職於特爾電力公司，非但違反與原告上開競業禁止之規定，亦有侵害營業秘密之虞，原告爰依系爭契約第7 條第5 項第3 、6款，法律效果應適用原告內部規章懲處即競業禁止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書），請求被告給付在職期間月薪之10倍違約金，共計新台幣（下同）446,190元整，以填補因被告違反禁業禁止之行為導致原告所受之損害。併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46,190元。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合約書僅是原告片面擬訂有關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之書面範例而已，也只有甲方有具體載明締約主體為原告，至於乙方乃是全面空白，亦無載明簽約日期為何，兩造並無成立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之意思表示合致，又原告迄今既未提出有兩造簽署之系爭合約書，如何得以據此向被告主張有系爭合約書條款之適用，並主張被告有違反競業禁止之內容而逕向被告請求支付違約金。

　㈡又即便認為兩造間有簽署系爭合約書，然系爭合約書未合乎勞基法第9-1條第1項所列各項要件，按同條第3項應為無效，被告自無離職後競業禁止義務，更遑論負擔任何損害賠償責任。另原告並未舉證有何值得保護之營業秘密存在，被告於特爾電力公司工作內容主要係關於軟體之維護更新與追蹤，顯與其於原告任職時所負責之客服相關工作毫無任何關聯，難認被告於特爾電力公司任職有何違反競業禁止條款之情事，又原告從未給付合理補償給予被告，故系爭合約書屬原告所制定之定型化契約，並有片面加重被告責任及使被告離職後之工作權、生存權、自由權受到限制之情事，依照民法第247條之1第2、3款規定系爭合約書應歸於無效乃自始、確定、當然無效，誠無可能因原告嗣後才表達願意給付補償而治癒瑕疵。

　㈢縱認兩造有簽署系爭合約書，且被告並有違反競業禁止約定之情事，然觀之被告於原告離職後未給予被告補償金，且任職期間僅係基層員工，每月薪資4萬4,619元等情，原告公司請求44萬6,190元之損害賠償費用顯屬過高，請依照民法第252條規定予以酌減等語，資為抗辯。　　　

　㈣併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判斷如下：

　㈠按「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應以書面為之，且應詳細記載本法第九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之內容，並由雇主與勞工簽章，各執一份。」，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施行細則第7-1條定有明文。查系爭合約書（見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31769號卷第31頁），依其內容僅是原告片面擬訂有關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之書面範例，其上只有甲方即原告有具體載明締約主體為原告，至於乙方則係空白，亦未載明簽約日期為何，僅係空白合約書，實無法證明兩造間有成立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之意思表示合致，雖原告又稱依公司內部網站之公告事項第2點：「經2022第一次例行性晉升辦理後，本次第10-1階以上例行性晉升，可晉升名額為全公司6名。」、第7點：「相關規定參照附件檔案及標準書執行。」，被告當時因符合公告晉升資格，業經晉升在案，自應遵守相關附件，包含系爭合約書之約定云云，並據提出原告內部網站之公告畫面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131、133頁），然觀其內容並無法看出被告是否為晉升之員工，亦未見公告事項第七點所示之附檔與標準書之內容，則原告據此認定被告有簽署或同意受競業禁止之合約之拘束，尚乏所據，況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依前開勞基法施行細則第7-1條，兩造應各留存一份並均署名簽章，然系爭合約書並未經被告簽章，原告並未踐行該等法定程序，則被告自不受系爭合約書第5條效力所拘束。故原告以兩造簽立之系爭契約第7 條第5 項第3、6 款，並適用原告內部規章懲處即系爭合約書，請求被告給付在職期間月薪之10倍違約金，依上說明，實不足憑採。

　㈡第按未符合下列規定者，雇主不得與勞工為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一、雇主有應受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二、勞工擔任之職位或職務，能接觸或使用雇主之營業秘密。三、競業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及就業對象，未逾合理範疇。四、雇主對勞工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受損失有合理補償。違反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者，其約定無效，勞基法第9條之1第1項及第3項定有明文。而勞基法第9條之1第1項第4款所定之合理補償，應就下列事項綜合考量：一、每月補償金額不低於勞工離職時一個月平均工資百分之五十。二、補償金額足以維持勞工離職後競業禁止期間之生活所需。三、補償金額與勞工遵守競業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範圍及就業對象之範疇所受損失相當。四、其他與判斷補償基準合理性有關之事項。前項合理補償，應約定離職後一次預為給付或按月給付。同法施行細則第7-3條亦定有明文。而查，系爭合約書第7條固規定：「乙方若因本合約在二年內求職有困難，舉證經甲方判定合理，且確認乙方無法轉業時，甲方得依離職前六個月平均全薪薪資之百分之六十支付作為失業補償金」等語，然系爭合約書兩造並未合意簽立，業已認定如前，且原告於被告在職期間並未依僱傭契約約款支付補償性工資，兩造於被告離職時復未另行約定原告應按月給付被告補償金，即難認系爭合約書中之競業禁止條款合於勞基法所規定之要件，被告所受損失既未獲合理補償，參照前揭法條規定，系爭合約書競業禁止條款約定有違反勞基法第9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的情事，即屬無效。

　㈢末查，原告嗣雖在113年9月26日調解期日當下表達願意給付補償云云，固據提出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乙份可參（見本院卷第57、58頁），然此並非在原告離職後就給付者，而是被告離職後幾近快一年於調解時始提及，故系爭合約書在原告離職時即因不符勞基法第9-1條第1項第4款要件，而依同條第3項無效，且無效性質乃是自始、確定、當然者，要無可能因嗣後原告表達願意給付補償而治癒瑕疵，則原告上情所陳，亦不足憑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7 條第5 項第3、6 款，並適用原告內部規章懲處即系爭合約書，請求被告給付原告446,19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未經

　　援用之證據及聲請調查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

　　影響本判決之結果，不逐一詳予論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幸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靜鑫



